海南省安宁医院
2025年年度审计服务采购公告

我院因工作需要，拟招选1家会计师事务所对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制度等进行审计，有关需求如下：
一、项目采购需求：2025年度海南省安宁医院财务报表、2025年度风险评估及内部控制评价、2025年度海南省睡眠研究会财务报表的审计。
二、预算金额：45000.00元（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服务期限及付款方式按照合同约定。
三、审计内容要求
（一）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1、审查单位财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要求，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2、对财务报表中的各项数据进行详细的审核，对财务报表中的重要事项进行审计。
（二）2025年度风险评估及内部控制评价审计。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1、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对医院2025年度内控体系建立和实施情况开展检查，重点核查和评价内控机构运行情况、内控关键岗位人员管理情况、财务信息编报情况、预算业务管理、收支业务管理、政府采购业务管理、资产业务管理、建设项目业务管理及合同业务管理等经济业务控制情况，以及各项业务的控制制度规范性和合法性，查找内控缺陷，并提出改进建议；
2、对医院已建立的内控体系进行风险评估，动态确定风险程度，提出重大风险的应对措施；
3、视情况需要，协助医院完成其他内控事项。
四、资质条件
（一）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或相关审计资质。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未被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
（二）具备医疗行业审计经验，项目团队需包含注册会计师或具备医疗行业审计经验的审计人员，项目负责人须为注册会计师且具有同类项目驻场的经验，须全程参与工作。
五、提交报价文件时间及地点：
（一）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3月11日下午17:30，逾期无效。
（二）提交方式：发送至邮箱61116385@qq.com或现场提交至海南省安宁医院审计部办公室。
（三）联系方式：海南省安宁医院审计部0898-66982779
六、报价文件要求：
（一）封面（含报价公司名称、公司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盖章）；
（二）报价一览表、承诺函（格式参照附件1）
（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具有行业所需的执业证书，财政部门颁发的准予执行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
（四）服务实施方案：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服务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至少包括：①审计目标和依据；②审计安排和审计步骤；③审计组织措施（包含人员安排、工作职责划分、拟投入的办公设备等）；④审计控制措施和进度控制措施；⑤审计的重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⑥审计的风险分析及措施；
（五）项目人员配置：项目团队需包含注册会计师或具备医疗行业审计经验的审计人员，项目负责人须为注册会计师且具有同类项目驻场的经验，须全程参与工作；
（六）履约经验：2023年1月1日（含）起至今，参与的类似的审计项目业绩。
注：所有材料应逐页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29247]附件1                 格式1：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响应包号（如有）：
	

	投标报价（元）：
	小写：

	
	大写（人民币）：

	交付期/服务期/工期
	

	





投标人：（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_______年        月       日




注：
1、 投标报价是采购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表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所有货物、服务、税金、利润、管理费等完成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
2、 投标报价（或投标单价）不得超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格式2：投标人资格承诺函

致：海南省安宁医院
我单位参与 海南省安宁医院2025年度审计服务项目（项目编号：  ）项目的采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1、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4、我单位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我单位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次比选活动。
7、投标商需对本项目所提交的资料真实性负责，一旦查处违规造假将取消本项目选聘资格且两年内不得参与本院所有项目比选资格。
8、如违反上述承诺，同意将相关失信行为纳入海口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9、同意此承诺书在公告发布媒介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 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10、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禁止转包。

说明：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